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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大成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增聘基金经理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7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 大成产业升级股票

(LOF)

基金主代码

1609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林益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文祥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林益

任职日期

2015-07-07

证券从业年限

4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

过往从业经历

工学硕士

。

经济学学士

。

2011

年

6

月加入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

任研究部研究员

、

基金经理助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照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长城汽车”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

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长城汽车（代码：601633）” 采用“指

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创维数字”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创维数字（代码：

000810）”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春兴精工”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春兴精工（代码：

002547）”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海默科技”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海默科技（代码：

300084）”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海王生物”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

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海王生物（代码：000078）” 采用“指

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华谊兄弟”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

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华谊兄弟（代码：300027）” 采用“指

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黄河旋风”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黄河旋风（代码：

600172）”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建发股份”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建发股份（代码：

600153）”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金螳螂”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

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金螳螂?（代码：002081）” 采用“指

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金证股份”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

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金证股份（代码：600446）” 采用“指

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九州通”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九州通（代码：

600998）”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上海家化”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海家化（代码：

600315）”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欣汪达”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

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欣汪达?（代码：300207）” 采用“指

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中恒电气”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中恒电气（代码：

002364）”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中瑞思创”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中瑞思创（代码：

300078）”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

有的“众信旅游”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

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众信旅游（代码：

002707）”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自2015年7月8日起， 大成深证成长4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

有的深证成长4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在其当日份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其持

有的所有停牌股票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

法》中的“指数收益法”计算所得估值的影响，并按此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5-043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年

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大幅波动，导致投资者产生了较大投资损失。 控股股东、上市公司、投资者

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责任共同体。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虞兔

良先生积极参加了浙江上市公司协会倡导的《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联合声明》，以实际行动稳定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市场预期，坚定对中国经济、对上市公司发展信心。

同时，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下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

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公司股东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永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盛

国际” ）承诺在2015年年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日月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58172819股，永盛国际持有公司股份115103281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32761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1.76%。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日月集团、永盛国际严格履行承诺。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值

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38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及我公司对停牌

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7

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ETF基金除外） 持有的宜通世纪 （股票代码:

300310）、莱美药业（股票代码：300006）和交大立昂（股票代码：600530）采用指数

收益法进行估值调整。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

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000521

、

200521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2015-027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承

诺不减持股份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美菱电器” ）于2015年7

月8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发送的

《关于承诺未来六个月不减持美菱电器股票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波动，不仅投资者利益受损，也影响上市公司发展。 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投资者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责任共同体。 基于对美菱电器未来发展的

坚定信心，为了稳定市场预期，维护股东利益，四川长虹承诺：

1、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自美菱电器发布公告之日起

未来六个月内（2015年7月9日—2016年1月9日）不减持持有的“美菱电器” 及“皖美菱

B” 股票，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2、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适时采取多种措施择机增持美菱电器

股票，以实际行动证明对中国经济、对美菱电器的坚定信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良性发

展，促进市场恢复健康平稳状态；

3、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发展，提升美菱电器业绩，以稳定真实的业绩回

报投资者。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本公司189,994,153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8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中四川长

虹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64,828,330股，占总股本的21.58%，长虹（香港）贸易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B股股份25,165,82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30%。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93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2015-055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东凌粮油” ）积极响应中国上

市公司协会的倡议，在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下，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

出发，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广州

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赖宁昌先生（以

下简称“实际控制人” ）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12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减持东凌粮

油股票，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支持东凌粮油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积极筹划员工持股

计划，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三、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

不实传言。

四、公司将进一步深化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提升公司业绩，优化投资者回报，增

加公司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五、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康力电梯（

002367

）、粤电力

A(000539)

、联美控股（

600167

）、长江电力（

600900

）、

金螳螂（

002081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康力电梯、粤电力A、联美控股、长江电力、金螳螂股票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为使本基金

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

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安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8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康力电梯、 粤电力A、联

美控股、长江电力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对金螳螂股票按行业中位数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ssence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088-088咨询有关信息。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7月9日

股票代码：

002741

股票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27

号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倡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在资本市

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下，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

公司价值的认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资本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创发先生在锁定期满后6个月

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实传言。

三、进一步深化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提升公司业绩，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公司长期价值

投资的吸引力。

四、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7月08日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5-1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价出现大幅波动，为了保护

投资者利益，切实维护本公司市场形象，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截止目前，本公司一切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二、本公司流动性充裕，各项风控指标均优于监管指标。

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及第二大股东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通过董事会审议拟对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实施市

值管理。 公司将积极与大股东协调，加快启动增持本公司股份的相关实施工作。

四、本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员工将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自发购买本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积极研究推动本公司经营管理层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本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有足够的信心，将合法合规实施以上事项并根

据法律法规和上市地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2015-49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应对近期市场非理性下跌若干举措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股票市场出现了暂时的非理性下跌。 值此非常时刻，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公司及公司

的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集团” ）将采取以下措施，积极

应对市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的举措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

通知》【证监发〔2015〕51号】要求，公司控股股东海印集团承诺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购买公司股票：

1、股票购买方式：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公司股票

且6个月内不减持通过前述方式购得的股票；

2、股票购买条件：鉴于公司股票尚在停牌中，公司股票复牌后一个月内，出现公司股

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股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2015年7月2日）收盘价

（17.41元/股）的情形；

3、股票购买时间及金额：前述情形发生后一个月内完成购买，购买的总金额不少于

191,275,371元（海印集团近6个月累计减持金额的20%）。

二、公司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

为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在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下，从保护

全体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公司承诺：

1、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实传

言；

2、进一步深化出创新，专注公司经营，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长期价值投资吸引力；

3、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5-033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于2015年7月7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7月7日在公司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

上述重大事项为：公司拟投资建设100兆瓦光伏并网电站项目，稳步拓展新能源，预

计总投资10亿元；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EPC工程建设，拟投资布局全国新能源充电

桩（站）项目，延伸新能源产业链，预计总投资10亿元。 上述预计总投资合计占公司2014

年底净资产的比例为87%。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重大事项仍处于磋商、洽谈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待发布相关公告后

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000761 200761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15-031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钢公司” ）通知，本钢公司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后三个

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

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公司股份2,417,768,37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7.1%。

二、增持时间：自公司股票复牌后三个月内。

三、增持目的及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进行

增持股份。 本钢公司以自有资金 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增持本公司股份。

四、增持方式：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

五、本钢公司本次增持行为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六、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钢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八、公司将继续关注本钢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